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738號

原      告  吳宗霖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陳瑞斌律師

被      告  黃子進（原名：黃挺誌）即兆鴻國際實業社

0000000000000000

            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昭文 

訴訟代理人  鍾承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

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

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度台抗字

第36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前陳稱：本院就本件應無

管轄權，請求移轉管轄至有管轄權法院等語，惟本件原告主

張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受詐欺之60萬元等

語，並依原告提出之存摺明細資料（見本院卷第105頁）顯

示，其受詐欺而自其國泰世華銀行沙鹿分行帳戶匯出新臺幣

（下同）45,000元，是本件原告主張之損害發生地之一部為

本院轄區，依前開說明，本院自有管轄權，核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

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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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

起訴時主張被告為履約詐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

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嗣於本院民國113年5月31日言詞辯

論期日追加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請求

被告連帶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經核原告所主張

者均係基於同一履約詐欺之事實，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

許。又原告起訴時先位聲明為：㈠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24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

明：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

第9頁）；嗣於本院113年3月4日準備程序期日提出民事準備

狀，更正聲明為：㈠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㈡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㈢前2項被告中任一項被告已為給付時，他項被告於該

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㈣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18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99頁），核屬更正法

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並予敘明。

三、被告黃子進即兆鴻國際實業社（下稱黃子進）未於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

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黃子進明知自己經濟狀況不佳，且無經營車行之能力及給付

車輛之意願，竟於000年0月間向原告佯稱可調車出售Por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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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1輛（2022年式、車型：Cayenne Coupe），致原告誤信

黃子進有經營車行之能力及出售車輛之意願，而陷於錯誤，

故於同年月14日與黃子進締結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

約），向黃子進購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1輛（下稱系

爭車輛），並約定買賣價金446萬元。原告已於同年月10日

匯款8萬元、於同年月14日交付52萬元之定金予黃子進，詎

黃子進收取定金後，旋即失聯而未履約，構成履約詐欺，原

告因而受有60萬元之損害，又黃子進為兆鴻國際實業社之經

營者，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及消

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請求賠償損害；

被告間定有加盟合約，則依一般社會觀念，客觀上加盟者黃

子進為受僱人，而為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服務受其監督，

且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亦為企業經營者，依民法第188條

第1項前段規定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

規定，原告得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就黃子進上開侵權

行為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係以整合中古市場之車輛買賣，並於

全臺擴佈保修據點，且積極提供中古車商與保修廠專業的輔

導和教育訓練，循序逐漸建立誠信中古車交易機制與專業維

修服務，而以提供不特定消費大眾為業，應屬公平交易法之

事業及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之企業經營者。原告以消費為目

的，因商品交易提起本件訴訟，原告因上開侵權行為而受損

害，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後段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

限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180萬元。

　㈢如認前開主張無理由，則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授權黃子進

加盟經營事業，黃子進使用「SUM兆鴻汽車」之服務標章，

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又為黃子進設計招牌、宣傳計畫，外

觀上已足始第三人信賴被告為同一企業，且福輪汽車股份有

限公司於內部對黃子進亦有限制其服務方式及控管，足認福

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已有表示授予代理權予黃子進，則就黃

子進收受訂金成立買賣契約之行為，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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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表見代理人責任。而黃子進迄未交付系爭車輛，原告自

得向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

條第1、2款規定，請求返還6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259條第1、2

款、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後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

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福輪汽車

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前2項被告中

任一項被告已為給付時，他項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責

任。⒋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18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黃子進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之前到場所為陳述略

謂：黃子進並無詐欺與原告之情事，且原告主張之事實業經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

分。本件起因係公司債務龐大而無法負荷，又公司已歇業、

破產，目前無法清償等語。

　㈡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原告為二手車商，其向黃子進

調車轉賣第三人乃係同行間調車之行為，且買賣契約書亦標

註為「同行調車」，則原告既非以消費為目的而交易，而係

用於營利，自非消費者保護法所指之消費者，本件應無消費

者保護法適用；又本件僅涉及黃子進與原告間買賣契約之債

務不履行，黃子進並無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且黃子進雖

加盟SUM優質車商聯盟，並以兆鴻汽車之名義對外營業，惟

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非其僱用人，對其亦無指揮監督之

權，黃子進係獨立經營之車商，其人事財務均為獨立，是本

件交易與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無關，是原告主張福輪汽車

股份有限公司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自屬無稽；另原告與黃子

進間為本件私下交易，並未透過SUM聯盟，買賣契約上亦無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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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相關識別標誌，原告主張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負表見

代理責任，並向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契約，亦屬無據

等語，資為抗辯。

　㈢均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34至235頁，並由本院依卷證

及論述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原告與黃子進於112年3月14日簽立中古汽車（介紹買賣）合

約書，約定原告給付60萬元予黃子進，黃子進應將前開合約

記載之車輛交付原告，由車輛承買人辦理過戶設定動產擔保

登記取得貸款後，將尾款給付予車輛出賣人，再由原告將車

輛交付車輛承買人。

  ㈡原告有分別給付8萬元、52萬元予黃子進。

  ㈢黃子進有加盟SUM 優質車商聯盟，並以兆鴻汽車之名義對外

營業。

  ㈣原告前以本件侵權行為事實向黃子進提起告訴，經臺南地檢

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5463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

僅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其具體方式有二

種情形：其一為「締約詐欺」、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

欺」。「履約詐欺」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

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

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

混充給付，及所謂「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

初，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物

品或價金，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其詐術行為之

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

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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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取得財物之具體方式在詐欺判斷

上反而不具有重要性。又任何與金錢有關之私法行為，本即

存有一定程度之風險，除交易之一方於行為時，另曾使用其

他不法之手段，否則不得僅因嗣後未獲得完全之清償，而推

斷另一方於交易時，有陷於錯誤之情形。而交易時之風險評

估，本屬當事人於私法自治原則下之權利行使表現，除非法

令或契約另有規範，單純未向對方主動說明債信狀況，亦不

得盡與施用詐術相提並論。行為人雖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

付，僅係依雙方所約定之契約負賠償責任，或依民法上債務

不履行之規定負相關民事責任，尚不得僅以未依債之本旨履

行給付之情狀，即推論行為人確有「締約詐欺」、「履約詐

欺」之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原告主張黃子進未依約交付車輛，構成履約詐欺等語，然為

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黃子進於收受原告給付

之8萬元、52萬元後，有將8萬元交予售車之車行等情，業據

原告及黃子進於另案偵訊時陳述明確（見臺南地檢署112年

度偵字第15463號第42至43頁），核與訴外人即該車行之負

責人廖昱翔亦於該案偵訊時陳稱：黃子進有拿8萬元給我等

語（見臺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5463號第48頁）相符，堪

認原告與黃子進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後，黃子進有將原告給付

之部分款項交予出售系爭車輛之車行，而有依約履行之意

思，依前開說明，黃子進自不構成「履約詐欺」，而僅係未

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應依民法上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負相關

民事責任。則原告主張黃子進於收受款項後，並無意依約履

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而構成侵權行為，與實情不符，自難

可採。

　⒊從而，黃子進所為未構成侵權行為，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黃子進賠償60萬

元，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

限公司連帶賠償60萬元，應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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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原告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請求

被告連帶賠償60萬元，及依同法第51條後段規定，請求福輪

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18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

費生活品質，特制定消保法；所謂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

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而所謂消費關係，指消

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至消

費訴訟，則指因消費關係而向法院提起之訴訟，此觀消費者

保護法第1條第1項、第2條第1款、第3款、第5款規定自明。

基此，倘於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之後，復將該商品或

服務另行從事生產、銷售或使用於營利用途，而非最終消費

之交易關係者，則因該交易關係所生之爭議，非屬消費訴

訟，自無消費者保護法第47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抗字第144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本件有消費者保護法適用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經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原告與黃子進

就系爭車輛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其目的係為將系爭車輛再出

售予第三人即車輛承買人，依前開說明，原告於購入系爭車

輛後，再將系爭車輛另為銷售，顯非最終消費之交易關係

者，則其因該交易關係所生之爭議，非屬消費訴訟，而無消

費者保護法之適用。

　⒊從而，原告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

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0萬元，及依同法第51條後段規定，

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180萬元，均

屬無據。

  ㈢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返還60萬元，為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黃子進代理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與原告成立系爭

買賣契約，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負表見代理人責任，並

向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本件買賣契約等語，為被告所

否認。按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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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民法第103條定有明文。而表見

代理，乃代理人無代理權，而表面上足使第三人信其有代理

權之代理，故基本上必須有代理行為為其前提要件，亦即代

理人之行為必須以本人名義為之，否則無由成立（最高法院

78年度台上字第86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觀之系爭買賣契約，該契約之當事人為黃子進及原

告，又其上未見有何與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相關之文字或

黃子進係代理他人訂立契約之記載，有該買賣契約（見本院

卷第41頁）可稽，可知黃子進將系爭車輛出售予原告，乃係

以自己名義為之，依前開說明，該買賣行為既無代理行為之

存在，自無表見代理之情事。則原告主張福輪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應負表見代理人責任，顯然無據。

　⒊又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為黃子進及原告，已如前述，基於

債之相對性，原告向非契約當事人之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契約之效力，並其依民

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返還6

0萬元，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

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259條第1、2款、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第1項、第3項、第8條、第51條後段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

給付60萬元及利息，暨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給付60萬元及

利息（前2項被告中任一項被告已為給付時，他項被告於該

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180

萬元及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並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

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學德

                                  　  法  官  孫藝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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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蔡汎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書正本送達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聲明上訴狀，並按他造人數檢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書記官  許家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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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738號
原      告  吳宗霖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陳瑞斌律師
被      告  黃子進（原名：黃挺誌）即兆鴻國際實業社


            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昭文  
訴訟代理人  鍾承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度台抗字第36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前陳稱：本院就本件應無管轄權，請求移轉管轄至有管轄權法院等語，惟本件原告主張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受詐欺之60萬元等語，並依原告提出之存摺明細資料（見本院卷第105頁）顯示，其受詐欺而自其國泰世華銀行沙鹿分行帳戶匯出新臺幣（下同）45,000元，是本件原告主張之損害發生地之一部為本院轄區，依前開說明，本院自有管轄權，核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主張被告為履約詐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嗣於本院民國113年5月31日言詞辯論期日追加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經核原告所主張者均係基於同一履約詐欺之事實，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又原告起訴時先位聲明為：㈠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24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本院113年3月4日準備程序期日提出民事準備狀，更正聲明為：㈠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前2項被告中任一項被告已為給付時，他項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㈣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1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99頁），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並予敘明。
三、被告黃子進即兆鴻國際實業社（下稱黃子進）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黃子進明知自己經濟狀況不佳，且無經營車行之能力及給付車輛之意願，竟於000年0月間向原告佯稱可調車出售Porche汽車1輛（2022年式、車型：Cayenne Coupe），致原告誤信黃子進有經營車行之能力及出售車輛之意願，而陷於錯誤，故於同年月14日與黃子進締結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向黃子進購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1輛（下稱系爭車輛），並約定買賣價金446萬元。原告已於同年月10日匯款8萬元、於同年月14日交付52萬元之定金予黃子進，詎黃子進收取定金後，旋即失聯而未履約，構成履約詐欺，原告因而受有60萬元之損害，又黃子進為兆鴻國際實業社之經營者，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請求賠償損害；被告間定有加盟合約，則依一般社會觀念，客觀上加盟者黃子進為受僱人，而為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服務受其監督，且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亦為企業經營者，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原告得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就黃子進上開侵權行為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係以整合中古市場之車輛買賣，並於全臺擴佈保修據點，且積極提供中古車商與保修廠專業的輔導和教育訓練，循序逐漸建立誠信中古車交易機制與專業維修服務，而以提供不特定消費大眾為業，應屬公平交易法之事業及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之企業經營者。原告以消費為目的，因商品交易提起本件訴訟，原告因上開侵權行為而受損害，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後段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180萬元。
　㈢如認前開主張無理由，則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授權黃子進加盟經營事業，黃子進使用「SUM兆鴻汽車」之服務標章，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又為黃子進設計招牌、宣傳計畫，外觀上已足始第三人信賴被告為同一企業，且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於內部對黃子進亦有限制其服務方式及控管，足認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已有表示授予代理權予黃子進，則就黃子進收受訂金成立買賣契約之行為，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負表見代理人責任。而黃子進迄未交付系爭車輛，原告自得向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返還6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259條第1、2款、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後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前2項被告中任一項被告已為給付時，他項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⒋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1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黃子進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之前到場所為陳述略謂：黃子進並無詐欺與原告之情事，且原告主張之事實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本件起因係公司債務龐大而無法負荷，又公司已歇業、破產，目前無法清償等語。
　㈡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原告為二手車商，其向黃子進調車轉賣第三人乃係同行間調車之行為，且買賣契約書亦標註為「同行調車」，則原告既非以消費為目的而交易，而係用於營利，自非消費者保護法所指之消費者，本件應無消費者保護法適用；又本件僅涉及黃子進與原告間買賣契約之債務不履行，黃子進並無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且黃子進雖加盟SUM優質車商聯盟，並以兆鴻汽車之名義對外營業，惟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非其僱用人，對其亦無指揮監督之權，黃子進係獨立經營之車商，其人事財務均為獨立，是本件交易與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無關，是原告主張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自屬無稽；另原告與黃子進間為本件私下交易，並未透過SUM聯盟，買賣契約上亦無SUM相關識別標誌，原告主張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負表見代理責任，並向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契約，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㈢均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34至235頁，並由本院依卷證及論述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原告與黃子進於112年3月14日簽立中古汽車（介紹買賣）合約書，約定原告給付60萬元予黃子進，黃子進應將前開合約記載之車輛交付原告，由車輛承買人辦理過戶設定動產擔保登記取得貸款後，將尾款給付予車輛出賣人，再由原告將車輛交付車輛承買人。
  ㈡原告有分別給付8萬元、52萬元予黃子進。
  ㈢黃子進有加盟SUM 優質車商聯盟，並以兆鴻汽車之名義對外營業。
  ㈣原告前以本件侵權行為事實向黃子進提起告訴，經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5463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僅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其具體方式有二種情形：其一為「締約詐欺」、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履約詐欺」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及所謂「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物品或價金，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其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取得財物之具體方式在詐欺判斷上反而不具有重要性。又任何與金錢有關之私法行為，本即存有一定程度之風險，除交易之一方於行為時，另曾使用其他不法之手段，否則不得僅因嗣後未獲得完全之清償，而推斷另一方於交易時，有陷於錯誤之情形。而交易時之風險評估，本屬當事人於私法自治原則下之權利行使表現，除非法令或契約另有規範，單純未向對方主動說明債信狀況，亦不得盡與施用詐術相提並論。行為人雖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僅係依雙方所約定之契約負賠償責任，或依民法上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負相關民事責任，尚不得僅以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之情狀，即推論行為人確有「締約詐欺」、「履約詐欺」之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黃子進未依約交付車輛，構成履約詐欺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黃子進於收受原告給付之8萬元、52萬元後，有將8萬元交予售車之車行等情，業據原告及黃子進於另案偵訊時陳述明確（見臺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5463號第42至43頁），核與訴外人即該車行之負責人廖昱翔亦於該案偵訊時陳稱：黃子進有拿8萬元給我等語（見臺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5463號第48頁）相符，堪認原告與黃子進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後，黃子進有將原告給付之部分款項交予出售系爭車輛之車行，而有依約履行之意思，依前開說明，黃子進自不構成「履約詐欺」，而僅係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應依民法上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負相關民事責任。則原告主張黃子進於收受款項後，並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而構成侵權行為，與實情不符，自難可採。
　⒊從而，黃子進所為未構成侵權行為，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黃子進賠償60萬元，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賠償60萬元，應屬無據。
  ㈡原告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0萬元，及依同法第51條後段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18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特制定消保法；所謂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而所謂消費關係，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至消費訴訟，則指因消費關係而向法院提起之訴訟，此觀消費者保護法第1條第1項、第2條第1款、第3款、第5款規定自明。基此，倘於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之後，復將該商品或服務另行從事生產、銷售或使用於營利用途，而非最終消費之交易關係者，則因該交易關係所生之爭議，非屬消費訴訟，自無消費者保護法第47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44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本件有消費者保護法適用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原告與黃子進就系爭車輛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其目的係為將系爭車輛再出售予第三人即車輛承買人，依前開說明，原告於購入系爭車輛後，再將系爭車輛另為銷售，顯非最終消費之交易關係者，則其因該交易關係所生之爭議，非屬消費訴訟，而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
　⒊從而，原告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0萬元，及依同法第51條後段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180萬元，均屬無據。
  ㈢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返還60萬元，為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黃子進代理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與原告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負表見代理人責任，並向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本件買賣契約等語，為被告所否認。按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民法第103條定有明文。而表見代理，乃代理人無代理權，而表面上足使第三人信其有代理權之代理，故基本上必須有代理行為為其前提要件，亦即代理人之行為必須以本人名義為之，否則無由成立（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86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觀之系爭買賣契約，該契約之當事人為黃子進及原告，又其上未見有何與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相關之文字或黃子進係代理他人訂立契約之記載，有該買賣契約（見本院卷第41頁）可稽，可知黃子進將系爭車輛出售予原告，乃係以自己名義為之，依前開說明，該買賣行為既無代理行為之存在，自無表見代理之情事。則原告主張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負表見代理人責任，顯然無據。
　⒊又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為黃子進及原告，已如前述，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向非契約當事人之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契約之效力，並其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返還60萬元，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259條第1、2款、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第51條後段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利息，暨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給付60萬元及利息（前2項被告中任一項被告已為給付時，他項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180萬元及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並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學德
                                  　  法  官  孫藝娜
                                   　 法　官  蔡汎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書正本送達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聲明上訴狀，並按他造人數檢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書記官  許家齡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738號
原      告  吳宗霖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陳瑞斌律師
被      告  黃子進（原名：黃挺誌）即兆鴻國際實業社

            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昭文  
訴訟代理人  鍾承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
    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
    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度台抗字
    第36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前陳稱：本院就本件應無
    管轄權，請求移轉管轄至有管轄權法院等語，惟本件原告主
    張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受詐欺之60萬元等
    語，並依原告提出之存摺明細資料（見本院卷第105頁）顯
    示，其受詐欺而自其國泰世華銀行沙鹿分行帳戶匯出新臺幣
    （下同）45,000元，是本件原告主張之損害發生地之一部為
    本院轄區，依前開說明，本院自有管轄權，核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
    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
    起訴時主張被告為履約詐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
    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嗣於本院民國113年5月31日言詞辯
    論期日追加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請求
    被告連帶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經核原告所主張
    者均係基於同一履約詐欺之事實，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又原告起訴時先位聲明為：㈠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㈡被告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24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被
    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
    ；嗣於本院113年3月4日準備程序期日提出民事準備狀，更
    正聲明為：㈠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福輪
    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前2項被
    告中任一項被告已為給付時，他項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
    責任。㈣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18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99頁），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非
    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並予敘明。
三、被告黃子進即兆鴻國際實業社（下稱黃子進）未於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
    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黃子進明知自己經濟狀況不佳，且無經營車行之能力及給付
    車輛之意願，竟於000年0月間向原告佯稱可調車出售Porche
    汽車1輛（2022年式、車型：Cayenne Coupe），致原告誤信
    黃子進有經營車行之能力及出售車輛之意願，而陷於錯誤，
    故於同年月14日與黃子進締結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
    ），向黃子進購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1輛（下稱系爭
    車輛），並約定買賣價金446萬元。原告已於同年月10日匯
    款8萬元、於同年月14日交付52萬元之定金予黃子進，詎黃
    子進收取定金後，旋即失聯而未履約，構成履約詐欺，原告
    因而受有60萬元之損害，又黃子進為兆鴻國際實業社之經營
    者，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及消費
    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請求賠償損害；被
    告間定有加盟合約，則依一般社會觀念，客觀上加盟者黃子
    進為受僱人，而為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服務受其監督，且
    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亦為企業經營者，依民法第188條第1
    項前段規定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
    ，原告得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就黃子進上開侵權行為
    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係以整合中古市場之車輛買賣，並於
    全臺擴佈保修據點，且積極提供中古車商與保修廠專業的輔
    導和教育訓練，循序逐漸建立誠信中古車交易機制與專業維
    修服務，而以提供不特定消費大眾為業，應屬公平交易法之
    事業及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之企業經營者。原告以消費為目的
    ，因商品交易提起本件訴訟，原告因上開侵權行為而受損害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後段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180萬元。
　㈢如認前開主張無理由，則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授權黃子進
    加盟經營事業，黃子進使用「SUM兆鴻汽車」之服務標章，
    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又為黃子進設計招牌、宣傳計畫，外
    觀上已足始第三人信賴被告為同一企業，且福輪汽車股份有
    限公司於內部對黃子進亦有限制其服務方式及控管，足認福
    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已有表示授予代理權予黃子進，則就黃
    子進收受訂金成立買賣契約之行為，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應負表見代理人責任。而黃子進迄未交付系爭車輛，原告自
    得向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
    條第1、2款規定，請求返還6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259條第1、2款
    、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後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福輪汽車股份
    有限公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前2項被告中任一
    項被告已為給付時，他項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⒋
    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1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⒌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黃子進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之前到場所為陳述略謂
    ：黃子進並無詐欺與原告之情事，且原告主張之事實業經臺
    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
    。本件起因係公司債務龐大而無法負荷，又公司已歇業、破
    產，目前無法清償等語。
　㈡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原告為二手車商，其向黃子進
    調車轉賣第三人乃係同行間調車之行為，且買賣契約書亦標
    註為「同行調車」，則原告既非以消費為目的而交易，而係
    用於營利，自非消費者保護法所指之消費者，本件應無消費
    者保護法適用；又本件僅涉及黃子進與原告間買賣契約之債
    務不履行，黃子進並無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且黃子進雖
    加盟SUM優質車商聯盟，並以兆鴻汽車之名義對外營業，惟
    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非其僱用人，對其亦無指揮監督之權
    ，黃子進係獨立經營之車商，其人事財務均為獨立，是本件
    交易與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無關，是原告主張福輪汽車股
    份有限公司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自屬無稽；另原告與黃子進
    間為本件私下交易，並未透過SUM聯盟，買賣契約上亦無SUM
    相關識別標誌，原告主張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負表見代
    理責任，並向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契約，亦屬無據等
    語，資為抗辯。
　㈢均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34至235頁，並由本院依卷證
    及論述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原告與黃子進於112年3月14日簽立中古汽車（介紹買賣）合
    約書，約定原告給付60萬元予黃子進，黃子進應將前開合約
    記載之車輛交付原告，由車輛承買人辦理過戶設定動產擔保
    登記取得貸款後，將尾款給付予車輛出賣人，再由原告將車
    輛交付車輛承買人。
  ㈡原告有分別給付8萬元、52萬元予黃子進。
  ㈢黃子進有加盟SUM 優質車商聯盟，並以兆鴻汽車之名義對外
    營業。
  ㈣原告前以本件侵權行為事實向黃子進提起告訴，經臺南地檢
    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5463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
    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
    僅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其具體方式有二
    種情形：其一為「締約詐欺」、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
    。「履約詐欺」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
    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
    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
    給付，及所謂「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即
    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物品或價
    金，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其詐術行為之內容多
    屬告知義務之違反，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
    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
    將來不履約之故意，取得財物之具體方式在詐欺判斷上反而
    不具有重要性。又任何與金錢有關之私法行為，本即存有一
    定程度之風險，除交易之一方於行為時，另曾使用其他不法
    之手段，否則不得僅因嗣後未獲得完全之清償，而推斷另一
    方於交易時，有陷於錯誤之情形。而交易時之風險評估，本
    屬當事人於私法自治原則下之權利行使表現，除非法令或契
    約另有規範，單純未向對方主動說明債信狀況，亦不得盡與
    施用詐術相提並論。行為人雖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僅係
    依雙方所約定之契約負賠償責任，或依民法上債務不履行之
    規定負相關民事責任，尚不得僅以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之
    情狀，即推論行為人確有「締約詐欺」、「履約詐欺」之行
    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黃子進未依約交付車輛，構成履約詐欺等語，然為
    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黃子進於收受原告給付
    之8萬元、52萬元後，有將8萬元交予售車之車行等情，業據
    原告及黃子進於另案偵訊時陳述明確（見臺南地檢署112年
    度偵字第15463號第42至43頁），核與訴外人即該車行之負
    責人廖昱翔亦於該案偵訊時陳稱：黃子進有拿8萬元給我等
    語（見臺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5463號第48頁）相符，堪
    認原告與黃子進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後，黃子進有將原告給付
    之部分款項交予出售系爭車輛之車行，而有依約履行之意思
    ，依前開說明，黃子進自不構成「履約詐欺」，而僅係未依
    債之本旨履行給付，應依民法上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負相關民
    事責任。則原告主張黃子進於收受款項後，並無意依約履行
    依契約應盡之義務，而構成侵權行為，與實情不符，自難可
    採。
　⒊從而，黃子進所為未構成侵權行為，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黃子進賠償60萬元，
    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
    司連帶賠償60萬元，應屬無據。
  ㈡原告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請求
    被告連帶賠償60萬元，及依同法第51條後段規定，請求福輪
    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18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
    費生活品質，特制定消保法；所謂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
    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而所謂消費關係，指消
    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至消
    費訴訟，則指因消費關係而向法院提起之訴訟，此觀消費者
    保護法第1條第1項、第2條第1款、第3款、第5款規定自明。
    基此，倘於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之後，復將該商品或
    服務另行從事生產、銷售或使用於營利用途，而非最終消費
    之交易關係者，則因該交易關係所生之爭議，非屬消費訴訟
    ，自無消費者保護法第47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抗字第144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本件有消費者保護法適用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經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原告與黃子進
    就系爭車輛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其目的係為將系爭車輛再出
    售予第三人即車輛承買人，依前開說明，原告於購入系爭車
    輛後，再將系爭車輛另為銷售，顯非最終消費之交易關係者
    ，則其因該交易關係所生之爭議，非屬消費訴訟，而無消費
    者保護法之適用。
　⒊從而，原告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
    ，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0萬元，及依同法第51條後段規定，請
    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180萬元，均屬
    無據。
  ㈢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
    司返還60萬元，為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黃子進代理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與原告成立系爭
    買賣契約，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負表見代理人責任，並
    向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本件買賣契約等語，為被告所
    否認。按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
    ，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民法第103條定有明文。而表見代
    理，乃代理人無代理權，而表面上足使第三人信其有代理權
    之代理，故基本上必須有代理行為為其前提要件，亦即代理
    人之行為必須以本人名義為之，否則無由成立（最高法院78
    年度台上字第86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觀之系爭買賣契約，該契約之當事人為黃子進及原告
    ，又其上未見有何與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相關之文字或黃
    子進係代理他人訂立契約之記載，有該買賣契約（見本院卷
    第41頁）可稽，可知黃子進將系爭車輛出售予原告，乃係以
    自己名義為之，依前開說明，該買賣行為既無代理行為之存
    在，自無表見代理之情事。則原告主張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
    司應負表見代理人責任，顯然無據。
　⒊又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為黃子進及原告，已如前述，基於
    債之相對性，原告向非契約當事人之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契約之效力，並其依民
    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返還6
    0萬元，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
    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259條第1、2款、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第1項、第3項、第8條、第51條後段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
    給付60萬元及利息，暨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給付60萬元及
    利息（前2項被告中任一項被告已為給付時，他項被告於該
    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180
    萬元及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並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學德
                                  　  法  官  孫藝娜
                                   　 法　官  蔡汎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書正本送達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聲明上訴狀，並按他造人數檢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書記官  許家齡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738號
原      告  吳宗霖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陳瑞斌律師
被      告  黃子進（原名：黃挺誌）即兆鴻國際實業社

            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昭文  
訴訟代理人  鍾承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度台抗字第36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前陳稱：本院就本件應無管轄權，請求移轉管轄至有管轄權法院等語，惟本件原告主張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受詐欺之60萬元等語，並依原告提出之存摺明細資料（見本院卷第105頁）顯示，其受詐欺而自其國泰世華銀行沙鹿分行帳戶匯出新臺幣（下同）45,000元，是本件原告主張之損害發生地之一部為本院轄區，依前開說明，本院自有管轄權，核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主張被告為履約詐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嗣於本院民國113年5月31日言詞辯論期日追加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經核原告所主張者均係基於同一履約詐欺之事實，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又原告起訴時先位聲明為：㈠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24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本院113年3月4日準備程序期日提出民事準備狀，更正聲明為：㈠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前2項被告中任一項被告已為給付時，他項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㈣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1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99頁），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並予敘明。
三、被告黃子進即兆鴻國際實業社（下稱黃子進）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黃子進明知自己經濟狀況不佳，且無經營車行之能力及給付車輛之意願，竟於000年0月間向原告佯稱可調車出售Porche汽車1輛（2022年式、車型：Cayenne Coupe），致原告誤信黃子進有經營車行之能力及出售車輛之意願，而陷於錯誤，故於同年月14日與黃子進締結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向黃子進購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1輛（下稱系爭車輛），並約定買賣價金446萬元。原告已於同年月10日匯款8萬元、於同年月14日交付52萬元之定金予黃子進，詎黃子進收取定金後，旋即失聯而未履約，構成履約詐欺，原告因而受有60萬元之損害，又黃子進為兆鴻國際實業社之經營者，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請求賠償損害；被告間定有加盟合約，則依一般社會觀念，客觀上加盟者黃子進為受僱人，而為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服務受其監督，且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亦為企業經營者，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原告得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就黃子進上開侵權行為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係以整合中古市場之車輛買賣，並於全臺擴佈保修據點，且積極提供中古車商與保修廠專業的輔導和教育訓練，循序逐漸建立誠信中古車交易機制與專業維修服務，而以提供不特定消費大眾為業，應屬公平交易法之事業及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之企業經營者。原告以消費為目的，因商品交易提起本件訴訟，原告因上開侵權行為而受損害，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後段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180萬元。
　㈢如認前開主張無理由，則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授權黃子進加盟經營事業，黃子進使用「SUM兆鴻汽車」之服務標章，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又為黃子進設計招牌、宣傳計畫，外觀上已足始第三人信賴被告為同一企業，且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於內部對黃子進亦有限制其服務方式及控管，足認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已有表示授予代理權予黃子進，則就黃子進收受訂金成立買賣契約之行為，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負表見代理人責任。而黃子進迄未交付系爭車輛，原告自得向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返還6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259條第1、2款、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後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前2項被告中任一項被告已為給付時，他項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⒋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1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黃子進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之前到場所為陳述略謂：黃子進並無詐欺與原告之情事，且原告主張之事實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本件起因係公司債務龐大而無法負荷，又公司已歇業、破產，目前無法清償等語。
　㈡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原告為二手車商，其向黃子進調車轉賣第三人乃係同行間調車之行為，且買賣契約書亦標註為「同行調車」，則原告既非以消費為目的而交易，而係用於營利，自非消費者保護法所指之消費者，本件應無消費者保護法適用；又本件僅涉及黃子進與原告間買賣契約之債務不履行，黃子進並無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且黃子進雖加盟SUM優質車商聯盟，並以兆鴻汽車之名義對外營業，惟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非其僱用人，對其亦無指揮監督之權，黃子進係獨立經營之車商，其人事財務均為獨立，是本件交易與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無關，是原告主張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自屬無稽；另原告與黃子進間為本件私下交易，並未透過SUM聯盟，買賣契約上亦無SUM相關識別標誌，原告主張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負表見代理責任，並向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契約，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㈢均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34至235頁，並由本院依卷證及論述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原告與黃子進於112年3月14日簽立中古汽車（介紹買賣）合約書，約定原告給付60萬元予黃子進，黃子進應將前開合約記載之車輛交付原告，由車輛承買人辦理過戶設定動產擔保登記取得貸款後，將尾款給付予車輛出賣人，再由原告將車輛交付車輛承買人。
  ㈡原告有分別給付8萬元、52萬元予黃子進。
  ㈢黃子進有加盟SUM 優質車商聯盟，並以兆鴻汽車之名義對外營業。
  ㈣原告前以本件侵權行為事實向黃子進提起告訴，經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5463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僅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其具體方式有二種情形：其一為「締約詐欺」、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履約詐欺」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及所謂「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物品或價金，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其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取得財物之具體方式在詐欺判斷上反而不具有重要性。又任何與金錢有關之私法行為，本即存有一定程度之風險，除交易之一方於行為時，另曾使用其他不法之手段，否則不得僅因嗣後未獲得完全之清償，而推斷另一方於交易時，有陷於錯誤之情形。而交易時之風險評估，本屬當事人於私法自治原則下之權利行使表現，除非法令或契約另有規範，單純未向對方主動說明債信狀況，亦不得盡與施用詐術相提並論。行為人雖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僅係依雙方所約定之契約負賠償責任，或依民法上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負相關民事責任，尚不得僅以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之情狀，即推論行為人確有「締約詐欺」、「履約詐欺」之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黃子進未依約交付車輛，構成履約詐欺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黃子進於收受原告給付之8萬元、52萬元後，有將8萬元交予售車之車行等情，業據原告及黃子進於另案偵訊時陳述明確（見臺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5463號第42至43頁），核與訴外人即該車行之負責人廖昱翔亦於該案偵訊時陳稱：黃子進有拿8萬元給我等語（見臺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5463號第48頁）相符，堪認原告與黃子進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後，黃子進有將原告給付之部分款項交予出售系爭車輛之車行，而有依約履行之意思，依前開說明，黃子進自不構成「履約詐欺」，而僅係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應依民法上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負相關民事責任。則原告主張黃子進於收受款項後，並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而構成侵權行為，與實情不符，自難可採。
　⒊從而，黃子進所為未構成侵權行為，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黃子進賠償60萬元，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賠償60萬元，應屬無據。
  ㈡原告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0萬元，及依同法第51條後段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18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特制定消保法；所謂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而所謂消費關係，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至消費訴訟，則指因消費關係而向法院提起之訴訟，此觀消費者保護法第1條第1項、第2條第1款、第3款、第5款規定自明。基此，倘於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之後，復將該商品或服務另行從事生產、銷售或使用於營利用途，而非最終消費之交易關係者，則因該交易關係所生之爭議，非屬消費訴訟，自無消費者保護法第47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44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本件有消費者保護法適用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原告與黃子進就系爭車輛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其目的係為將系爭車輛再出售予第三人即車輛承買人，依前開說明，原告於購入系爭車輛後，再將系爭車輛另為銷售，顯非最終消費之交易關係者，則其因該交易關係所生之爭議，非屬消費訴訟，而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
　⒊從而，原告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0萬元，及依同法第51條後段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180萬元，均屬無據。
  ㈢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返還60萬元，為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黃子進代理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與原告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負表見代理人責任，並向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本件買賣契約等語，為被告所否認。按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民法第103條定有明文。而表見代理，乃代理人無代理權，而表面上足使第三人信其有代理權之代理，故基本上必須有代理行為為其前提要件，亦即代理人之行為必須以本人名義為之，否則無由成立（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86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觀之系爭買賣契約，該契約之當事人為黃子進及原告，又其上未見有何與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相關之文字或黃子進係代理他人訂立契約之記載，有該買賣契約（見本院卷第41頁）可稽，可知黃子進將系爭車輛出售予原告，乃係以自己名義為之，依前開說明，該買賣行為既無代理行為之存在，自無表見代理之情事。則原告主張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負表見代理人責任，顯然無據。
　⒊又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為黃子進及原告，已如前述，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向非契約當事人之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契約之效力，並其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返還60萬元，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259條第1、2款、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第51條後段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利息，暨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給付60萬元及利息（前2項被告中任一項被告已為給付時，他項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180萬元及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並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學德
                                  　  法  官  孫藝娜
                                   　 法　官  蔡汎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書正本送達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聲明上訴狀，並按他造人數檢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書記官  許家齡


